附件 2
湖南工学院外聘教师聘用协议书
甲方：
乙方：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丙方（乙方所聘学院）： 
经甲乙丙三方协商，甲方聘用乙方承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。为了明确甲乙丙三方义务，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、丙方义务和权利：
（一）丙方及时地向乙方提供所任课程的课程大纲，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制订授课计划。
（二）丙方为乙方提供备课及教学的基本用品，如教材、学生实习报告册等。
（三）甲方及时为乙方发放（税前）课时酬金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酬金：
1.乙方职称为                ，受聘后，根据实际折合授课教分，按照每教分           元人民币的标准发放课时酬金，授课学期结束后发放；共计指导___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，标准为       元/生，指导当年抽检后发放。
2.乙方一学期准予 3 次（含 3 次）调课，超过 3 次以上调课的，所调课时课酬按 80%发放。
3.未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授课而导致缺课者，发放的课时酬金=总课时酬金-所缺课时数×1.5×发放标准。
4.如乙方中途因正当理由解除协议，发放的课时酬金=解除协议时已完成的课时数×0.8×发放标准。
5.乙方完成一学期教学任务，期间发生教学差错，扣发其事故发生学期5%的课时酬金。
6.乙方完成一学期教学任务，期间发生一般教学事故，扣发其事故发生学期20%的课时酬金。
7.乙方完成一学期教学任务，期间发生严重教学事故，扣发其事故发生学期50%的课时酬金。
8.乙方完成一学期教学任务，期间发生重大教学事故，扣发其事故发生学期的全部课时酬金。
9.如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面解除协议，应赔偿甲方一定数额违约金（乙方当学期25%的课时酬金）；属于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且未完成全部指导工作的，不再发放指导工作酬金；
10.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被抽检不合格的，指导工作酬金减半发放，取消指导资格。
（四）乙方如出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（七）、第（八）款情形的，甲方有权按文件处理。
二、乙方义务和权利：
（一）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关证件及证书的复印件。
（二）按甲方规定时间上交有关教学文件，其中包括授课计划、试卷、试卷分析、学生成绩单及学生作业、实习报告册等。
（三）保质保量完成甲方交给的教学任务：按照课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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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的要求和教学日历确定的进度授课，严格要求学生，按照学校教学规程组织教学，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，并吸纳学生及学院相关部门反馈的教学意见，及时改进教学工作。
（四）严格执行《湖南工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，自觉遵守教学纪律，做到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无故缺课，有事需提前1天向聘请学院请假调课、不得私自调课。
（五）自觉接受甲方相关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的教学监督、检查和考核，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教学质量检查。
（六）向甲方提供联系方式，并保持通讯的畅通。
三、因工作性质属于外聘兼任，故甲方不为乙方办理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等社会保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附  则
（一）此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保存一份。
（二）此协议自三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法人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：（盖章）
甲方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丙方负责人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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